


广西高校智能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
基金项目管理办法
一、总则
广西高校智能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依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建设，面向区内外开放共享。实验室以控制科学与工程为核心支撑，具备机、电、控、信、仪多学科交叉优势，秉承“求实、创新、协作、引领”的科研理念，围绕非线性系统建模与智能控制、模式识别与智能机器人控制、自动化检测系统与智能装备三大方向开展关键技术、基础前沿与工程应用研究，支撑自动化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与智能装备与系统新工科专业建设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，凝聚高水平研究队伍，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与地方产业技术升级。
二、资助范围与申请条件
1. 申请人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区内外科研人员，在自动化、测控技术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智能装备等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研究基础，能组建稳定科研队伍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同年度每位课题负责人仅限申报1项实验室基金项目，已承担本实验室基金项目且未结题的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2.  主任基金申报对象限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岗科研人员；开放课题申报对象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以外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科研人员。
3. 申报课题必须紧扣实验室重点资助方向，具备明确的科学问题或工程技术问题，学术思想新颖、研究内容聚焦、技术路线可行、考核指标具体可量化，鼓励产学研协同与多学科交叉创新。
三、申请与评审
1. 申请人按实验室统一格式规范填写《课题申请书》，如实填报研究内容、考核指标、经费预算，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申报需提交电子版申请书（PDF）与纸质申请书原件（一式 3份），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必须完全一致。
3. 实验室坚持“公平公正、择优资助、侧重创新”原则，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统一评审，综合评审意见确定立项清单、资助额度与研究周期。
四、实施与过程管理
1. 拟资助项目经实验室主任与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审批后，正式公示并通知申请人。
2. 获资助项目负责人须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内签订《项目任务合同书》，报送实验室办公室备案，核准后下达经费。
3. 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组织实施，严格按照任务书开展研究，每年 12 月 20 日前向实验室提交年度研究进展报告，包括：年度执行情况、下一年度工作计划、成果与论著复印件等。
4. 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不得擅自更改研究方向、考核指标与负责人。若因出国、调离、健康等原因无法正常推进，实验室有权中止或终止经费支持，并收回结余资金。
5. 由实验室资助形成的论文、专利、专著、软件著作权、成果转化等，必须将实验室列为署名单位，并规范标注资助信息。
中文署名：广西高校智能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
英文署名：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ce Integrated Automation in Guanxi Universities
标注格式：本研究受广西高校智能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基金（项目编号：XXXX）资助
五、项目结题验收
1. 项目完成任务书约定的研究目标与考核指标后，可申请结题，经实验室审核通过后予以结题确认。
2. 项目负责人须在研究周期结束后3个月内提交结题材料，包括：结题申请书、结题总结报告、成果证明（论文、专利、奖励、转化合同等）、经费使用明细等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3. 实验室组织专家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查或会议验收，符合要求的准予结题；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，整改仍不达标按不合格结题处理，记入信用记录。
六、经费使用管理
1. 开放课题经费拨付至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，由依托单位统一管理，实验室监督使用，开支范围参照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执行，仅限用于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支出。
2. 自主课题经费按照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及自治区、学校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执行，实行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接受财务与审计监督。
3. 经费支出须真实、合理、合规，严禁挪作他用；项目结题后结余经费按学校与实验室相关规定处理。



